
基建工程结算审核咨询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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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我所结算审核服务已解除合同到期，现需采购结算审核服务。

二、采购标的、数量及概算金额

1.采购标的和概算

根据所内现有项目数量及金额，建议基建项目的结算审核费用合计控制在 2万元以内。

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中第三十条规定，投标人下浮率不应超过 80%。

2.项目业主情况

采购人：广东省法制教育所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同福北路 28 号

三、资质要求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具备可开展工程结算审核咨询的业务

四、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1、服务内容：为采购人相关项目提供结算审核编制并出具工作成果等与结算审核咨询相

关的服务，供应商所提交的工作成果应符合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

2、在合同期内，采购人不保证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所发生的业务量。如成交供应商在

合同执行期间多次出现服务质量不合格、响应速度较慢、成果文件的真实性差、准确性差等情

况，该成交供应商被分配的任务会大幅减少或取消其服务资格，成交供应商必须服从采购人的

安排并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3、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项目成果文件结论不真实、不准确，引起诉讼或者纠纷的，该

成交供应商除承担相关责任外，采购人还将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对此成交供应商作出通报批

评、扣减服务费用、停止委托新的结算审核的编制和审核任务或者解除服务合同等处罚。

4、成交供应商需提交成果文件中应包括但不限于“综合单价分析表”、“单位工程人材

机汇总表”，提供电子文件导出版及软件文件，提供工程量计算书（按施工图编制的项目）及

询价文件（信息发布价没有的材料价）。

5、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采购方结算审核资料后应在 10 个日历天内向甲方提交结算审核初

稿，在结算审核稿无争议后 3个日历天内提供纸质盖章版结算审核稿。若结算审核稿存在争议

需要修改则根据需要更改项目数量由双方协商提交修改稿时间，最长不应超过 10 个日历天。

五、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 1年内采购人根据工程需要提出结算审核服务需求，采购人不保证供应商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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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算审核项目的数量。因项目工作需要来现场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目服务期为 1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七、验收和结算方式

1、每季度一次统计核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服务费用=送审结算价×0.28%×成交折扣率

（送审结算价×0.28%不足 2000 元的按 2000 元计算×成交折扣率）

2、由采购人以银行转帐的方式直接划转至成交供应商名下的银行帐户；

3、在结算时，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有效的结算发票。

八、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1、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项目成果文件结论不真实、不准确，引起诉讼或者纠纷的，该

成交供应商除承担相关责任外，采购人还将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对此成交供应商作出通报批

评、扣减服务费用、停止委托新的结算审核的编制和审核任务或者解除服务合同等处罚。

2、对成交供应商出现的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采购人有权终止该成交供应商的编审活

动，追究其相关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其负责。

九、保密

成交供应商不得随意泄露采购人内部信息，对于所有施工需要的合同、设计图纸

等资料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任意打听与施工无关的其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单位性

质、人员结构、工作情况等。不得随意对办公场所进行手机拍照，拍视频，和利用互

联网、新媒体传播采购单位信息。若造成负面后果的，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

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抵触。

因违反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对对方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

致，可提交主管部门协调，如仍未能达成一致时，任一方可向委托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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